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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报告

众环综字（2019）120023 号

乌鲁木齐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执行了与乌鲁木齐市财政局商定的程序，这些程序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由乌鲁木齐市财政局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服务准则第 4101 号一

一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和业务约定书的要求执行商定程序，并报告执行程序的结果。

本业务的目的仅是为申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桂林路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方案提

供专项评价。

前述己执行的商定程序并不构成审计或审阅，因此我们不对执行商定程序发表审计或

审阅意见。如果执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执行审计或审阅，我们可能得出其他报告的结

果。

本报告仅供乌鲁木齐市财政局用于前述目的，不应用于其他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

个人。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5 月 22 日

附件：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桂林路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方案专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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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桂林路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方案专项评价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

众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近年来，国务院、国家各部

委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不断加大棚户区改造工作力度，对加快城市建设，提升城区整体形

象，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

用率，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有关部门已经

充分认识到，棚户区改造是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棚户区改造是城市住房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乌鲁木齐市财政局响应国家政策号召，

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进程。

（二）项目内容与规模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桂林路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征收户数 298 户，人数

477 人，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 13,026.00 平方米，房屋结构均为砖混结构。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8,750.00 万元，其中：征地拆迁费用 7,845.40 万元，占总投资的

89.66%；拆迁工程费用 45.59 万元，占总投资的 0.52%；其他费用 63.56 万元，占总投资

的 0.73%；预备费 795.45 万元,占总投资的 9.09%。

目前本项目已取得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发展改革委员会

下发的《关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鲤鱼山片区老城区综合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乌高（新）经发函〔2019〕5 号）、《关于八家户四队片区和桂林路社区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在高新区（新市区）鲤鱼山片区老城区综合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函》(乌高(新）建

函〔2019〕149 号）、《关于八家户四队片区和桂林路社区在高新区（新市区）鲤鱼山片区

老城区综合改造项目范围的复函》(乌高(新）建函〔2019〕21 号），项目总投资 8,750.00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为 1,75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 %，本项目拟通过申请发行专项债

券融资共计 7,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80 %。

二、评价要素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提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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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

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18 年 3 月，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财预〔2018〕28 号），试点发行棚改专项债券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应当有稳定

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纳入政府性基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专项收入应当能

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一）资金稳定性

本项目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还款来源。通过委托方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及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方案，对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测算结果见附件一。

根据现金流量模拟测算表数据显示，专项债券发行存续期间现金流入合计为 21,778.82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净流入合计 13,641.84 万元；现金流出合计 20,475.00 万元，其中，

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11,725.00 万元，专项债券的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16 倍，能使项目资金

稳定性得到保障。

（二）资金充足性

根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2019年发行金额 7,000.00 万元，期限15年，拟发行利率4.5%，

利息按年付息，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本项目债券偿还期内的资金留存情况如下图所示：

本项目能够产生持续的现金净流入，至 2034 年项目累计现金结余存额为 1,916.84 万

元，能够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满足资金充足性的要求。

三、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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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桂林路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土地供应收入为

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专项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部分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桂林路社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需求，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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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现金流量模拟测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

自筹资金流入 1,750.00 1,750.00

债券本金流入 7,000.00 7,000.00

土地出让净流入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13,641.84

现金流入小计 8,750.00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909.46 22,391.84

现金流出 -

建设期资金流出 8,750.00 8,750.00

债券还本 - - - - - - - - - - - - - - 7,000.00 7,000.00

债券付息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4,725.00

现金流出小计 8,750.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315.00 7,315.00 20,475.00

现金净流量 -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594.46 -6,405.54 1,916.84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

存额 594.46 1,188.91 1,783.37 2,377.82 2,972.28 3,566.73 4,161.19 4,755.65 5,350.10 5,944.56 6,539.01 7,133.47 7,727.93 8,322.38 1,916.84

平均偿债覆盖倍数 1.16

注：上表中土地出让净流入中地价依据来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采用市场比较法确定土地出让价格，本项目可出让建设用地 17.55 亩，三级商住用地，可行性

研究报告拟估价 900 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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